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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叶涛：克里普克名称理论研究（2005） 

论文把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从其所批判的对象、逻辑技术基础与

哲学背景、哲学应用等方面，全面地探讨了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指明了该理论的成就与问

题。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将该理论与名称的描述理论进行整合的可能性和途径。 

论文首先系统地考察了作为克里普克名称理论之理论背景和批判对象的描述理论的基本

内容。分别论证了古典描述理论和现代描述理论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以及所存在的问题。特别

是，在系统阐述塞尔的簇描述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揭示了名称理论所要回答的两个问题：名

称是否具有含义以及如何实现名称的指称功能，建立语言和实在的关联。 

论文分别系统探讨了克里普克的专名理论及其关于自然种类名称的基本思想。关于克里

普克的专名理论，论文系统分析了克里普克对于专名之严格性的明确指认的合理性。论文认

为，克里普克基于模态逻辑形式研究及其哲学背景的专名的严格性论题能够自圆其说，这是

克里普克名称理论的主要成就。论文还通过对克里普克本质主义思想的讨论，为他的严格性

论题提出了辩护，指明了个体的“起源”之于专名的严格性的意义。论文指出并论证，克里

普克名称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未能就“如何实现专名指称功能”这一问题给出融贯的解答。

基于克里普克名称理论的成就，论文系统讨论了严格指示词理论的哲学应用。其中包括克里

普克关于“同一性”问题的基本立场、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区分、先验偶然真理和后验必然

真理。为进一步深化对克里普克专名理论之成就与问题的理解，论文还系统地考察了针对克

里普克专名理论的若干重要的反对和补充意见。其中，对于塞尔后期的意向性理论给予了重

点的关注。 

在讨论克里普克关于自然种类名称的思想时，论文独立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克里普克将其

专名理论直接套用到自然种类名称时所存在的重大缺陷。论文认为，克里普克没有给出自然

种类名称严格性的定义，而只是将其专名的严格性论题直接套用到了自然种类名称。这种做

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克里普克所讨论的自然种类名称在逻辑上应处理为谓词，而不是处理

为像专名那样的纯粹的指示词。自然种类名称本身即是有含义的。论文认为，专名与自然种

类名称的不同，根源于个体与自然种类事物的不同，个体的“起源”对于专名的意义与自然

种类的“内部结构”对于自然种类名称的意义，不在同一个层次之上。最后，论文还结合国

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讨论了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的关系问题。 

在系统分析克里普克名称理论的成就与问题的基础上，论文系统研讨了将克里普克名称

理论与名称的描述理论加以整合的问题。论文首先揭示了理论整合的历史背景，也就是现代

名称理论研究的重心转移，为之后的讨论提供了视角。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专名的语义学和

语用学。从论文全篇的论证结构看，关于理论整合的讨论实际上是前文分析论证的落脚点，

目的在于，在坚持克里普克名称理论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解决该理论所存在的问题。论文

认为，因果-历史理论和描述理论的整合的关键在于：在如何确定专名指称的问题上，塞尔分

析的意向性理论可以为克里普克名称理论提供必要的补充。 


